
敖汉旗教育局2016年安全工作计划
2016年，学校安全工作将紧紧围绕“三级联动、疏堵并举、齐抓共防”的工作思路，以创建安全稳定校园为目标，通过行之有效的工作措施，不断夯实安全工作基础，切实提高全旗中小学校园安全管理水平和防范能力，坚决防止各类安全事故发生，确保校园平安稳定。

一、抓好常态工作

（一）定期召开安全例会。各中小学校每月至少应召开一次安全工作会议，学习有关安全管理政策和规定，研究解决学校实际学校安全问题，总结部署阶段性安全工作。 
（二）严格落实值班工作。坚持学校领导带班及教师和相关人员值班制度，积极履行值班工作职责，消除管理盲点，如实填写安全值班日志。 
（三）切实加强安全日常管理工作。强化对道路交通、消防、饮食卫生、学生宿舍、师生食堂、实验室、楼梯楼道、校园周边等重点工作和重要部位日常安全监管。加强学校门卫、保安、舍管员、锅炉工、食堂从业人员、实验管理员等重点人员管理，做好敏感时段、重要保障期和学校开学放假等关键节点的安全稳定工作，认真落实“一日一巡检、一周一通报、一月一联席、半年一总结、年度一表彰”的“五个一”管理。年内开展交通、消防、饮食卫生安全整治活动，协助相关部门对校园周边环境进行联合整治。

（四）认真开展安全教育和应急演练。各学校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开足上好安全教育课程；充分利用安全教育日、教育周和教育月时机广泛开展安全教育系列活动；针对防火、防震、防踩踏等防范内容积极开展应急演练活动。要留存好开展各类活动的过程性资料，教育局将通过采取推门听课、查看教案和记录、调取监控、观看影像资料等形式不定期查验学校安全教育和演练落实情况。
（五）积极做好安全隐患排查和整改工作。各学校要指定专人定期对校舍、教学设施、生活设施等进行全方位检查，做到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确保不留死角和盲点。认真填写检查记录，建立安全隐患台账，对存在安全隐患要进行立即整改，一时难以整改到位的要采取防护措施，明确专人负责，限期整改。实施安全隐患月上报制度和季通报制度。每月25日前以中心学校和直属学校为单位上报安全隐患情况。 
二、规范安全行为

严格执行上级有关文件精神，深入落实安全相关法律法规，严格执行一岗双责制度，约谈制度和年检制度。通过督导检查、教育培训、考核评比等形式，进一步增强安全岗位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履职能力，进一步规范单位依规行事、个人依章办事的良好安全工作行为。切实规范民办教育安全行为，下移监管与考核权利，充分发挥中心学校的监管作用，严把民办教育机构审批关、学期检查关和年末检查关。对存在安全问题较多、隐患较大以及年检不合格、考核末位的民办学校严格按相关规定采取相应处理措施。年内，对民办教育机构进行治理整顿。
三、推行精细管理
各学校要主动适应安全工作新常态，不断创新安全管理方法，积极推行精细化管理模式。要在“细致”上做文章，安全工作做到分工细、制度细、预案细、检查细，达到全方位、无缝隙。要在“精细”上下功夫，安全管理做到抓大不放小，细化学校日常管理流程，实施24小时全过程管理，制定相应管理措施，落实定性监管责任，达到全覆盖、无漏洞。针对安全管理工作，教育局实行分级评价和分类指导，落实学校安全管理定期汇报制度和蹲点指导制度，打造安全精细化管理精品示范校，改造安全管理薄弱校。
年内，制定精细化管理实施细则和考核办法，编制安全管理指导手册，开展安全管理观摩活动。

四、开展多元教育

（一）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进一步指导学校心理咨询室建设与使用，进一步创新教育形式和方法，变堵为疏，从源头上抓安全。
（二）开展“安全、德育、法制”结合教育工作。集中安监办、德育处、学生会力量，变禁为导，从根子上抓安全。

（三）开展“生命、生存、生活”三生教育工作。充分发挥课堂主渠道的作用，让学生知道生命价值、学会生存本领、掌握生活技能，做到“三生教育”与挫折教育相结合，与学习安全技能有机结合，形成教育特色。

五、加强标准建设

（一）加强学校安全工作机制建设。健全各级各类学校安全管理制度，明确并严格执行学校各部门及教职工的安全职责。落实《学校安全稳定工作“一岗双责”制度实施意见》，坚持“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和“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失职追责”的原则，推动安全稳定工作与业务工作相互渗透，相互促进，共同推进，形成全方位的学校安全稳定长效机制。
（二）加强安全专业化队伍建设。全面设立学校安全监督管理办公室，配备安全工作人员，按要求配齐专兼职校园保安，切实加强安监队伍业务培训。年内，举办安监办主任、校园保安、心理健康教师安全管理培训班，与旗红十字会联合开展师生应急救护培训。

（三）加强学校安全防控体系建设。借助“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契机，不断加大人防、物防和技防投入，进一步加强学校基础设施建设，逐步改善安全防范条件，进一步完善安全防控体系。学校购置的物防和技防设施设备，必须达到相关标准要求。
（四）加强应急体系建设。落实《赤峰市教育系统网络舆情管理与处置办法》，健全教育热点舆情快速反应机制，进一步健全安全应急预案，切实提高应对公共突发事件的预警和处置能力。
六、推进专项工作
（一）推进校车运营工作。切实做好校车运营前期准备工作及运营后各项管理工作。年内，在全旗农村寄宿制小学全面推行校车服务。

（二）推进寄宿制学校宿舍内设卫生间改造工作。通过督促改造，暑假前各中小学校宿舍内部全部设立卫生间，解决学生晚间上厕所不安全问题。
（三）推进学校食堂网络联动机制建设工作。联合旗食药监局，建立学校食堂远程网络监控平台，加大对学校食堂监管力度。

（四）推进楼房消火栓供水和楼舍消防验收工作。督促有楼房学校尽快解决消火栓供水问题，督促楼舍达不到消防验收标准的学校年内全部通过消防验收，彻底消除消防安全隐患。

月份工作行事历

二月份：

1.拟定2016年安全工作计划。

2.安排学校安全自检活动。

三月份：

1.抽查学期初学校安全自检工作。

2.督促学校上好安全教育第一课。

3.组织开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宣传活动和“第二十一个全国中小学生安全教育日”活动。

4.印发《2016年度中小学校食品卫生安全目标责任书》。

5.督促中小学校落实运载学生车辆相关信息统计工作，针对校车运营工作进行调研。
四月份：

1.签订《2016年度中小学校安全工作目标责任状》。
2.制定学校安全精细化管理考核办法和实施细则。

3.表彰2015年度安全工作先进集体。

4.召开学校安全工作会议。
5.通报2015年校园安全年检情况。

6.组织开展食品卫生和传染病预防安全教育活动。

7.开展师生应急救护培训活动。

8.做好农村寄宿制小学校车运营前期准备工作。

五月份：

1.针对寄宿制学校食堂饮食卫生安全进行专项抽查。

2.部署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活动。
3.组织开展中小学校和幼儿园保安培训工作。

4.制定教育局各股站室安全岗位工作职责。

5. 设立校车日常安全管理机构，成立校车营运公司。

六月份：

1.安排毒品预防安全教育活动。
2.组织开展“全国第十五个安全生产月”系列活动。
3.部署中小学校安全度汛工作。

4.配合招生办做好中考和高考安全工作，开展考试期间食品卫生专项检查。

5.开展师生应急救护培训活动。

6.以互检形式落实学期检查工作。

7.在农村寄宿制小学进行校车试运营。

七月份：

1.组织学期公共安全教育考试。

2.召开学期安全工作总结暨安全管理汇报会议。

3.安排期末和暑期工作。

4.组织中小学校幼儿园安监副校长、安监办主任及教学点负责人开展安全管理培训活动。

八月份：
1.对中心学校和直属学校组织环节干部及教师进行安全培训情况进行督查。
2.召开学期安全工作部署会议。

3.安排中小学校安全自检工作。

九月份：

1.抽查学校安全自检工作。

2.启动农村寄宿制小学校车运营工作。

3.安排部署学生交通安全教育活动，针对农村初中运载学生车辆管理情况进行专项抽查。

4.安排国庆放假前安全教育与假期安全值班工作。
5.开展师生应急救护培训活动。

十月份：
1.协调相关部门对学校周边环境进行专项整治。
2.开展师生应急救护培训活动。

3.组织开展安全管理观摩活动。

十一月份：

    1.组织开展防火、防煤气中毒及冬季安全宣传教育活动。
   2.督促学校做好冬季防火安全工作和取暖工作，治理消防安全隐患。

3.组织中小学校心理健康咨询教师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基本常识培训。

十二月份：

1.组织开展“法制宣传月”系列活动。

2.对2016年校园安全进行年检，针对学校安全精细化管理工作进行考核。
3.安排公共安全教育考试及期末和假期安全工作。

4.迎接市教育局及旗相关部门年末工作检查。

5.召开年度总结与安全管理汇报研讨会议。

6.做好档案归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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